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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暑期假日來臨，預估留學疫情第四級之國家如美、加及感染人數較多國家如日本之海外留學生即將回國，以及國內師生可能利用暑假出國進行短期交流。鑑於新流感疫情在全球感染人數已破萬，教育部為因應暑假留遊學出返國高峰期，特提出相關防疫措施與提醒國人注意事項如下：
一、海外留學生部分：
１．協助處理延後回國事宜：海外留遊學生有類流感症狀或有呼吸道症狀，建議留遊學生儘速就近就醫檢查治療；如無法如期回國，我駐外單位協助留遊學生聯繫處理機票延期及住宿相關等事宜，直至康復後再回國。
２．即時通報：海外留遊學生若有類流感症狀或有呼吸道症狀主動通報我駐外單位，或我駐外單位獲知海外留學生感染H1N1或疑似感染H1N1，立即通報本部文教處三科（電話0919929803，電傳0223976928，email：jysun@mail.moe.gov.tw）、疾管局及航空公司，本部並立即轉報疫情指揮中心，以減少國內疫情擴大。

３．返國後自主健康管理：留遊學生回國後須配合指揮中心規定，接受檢疫相關措施，或配合做好隔離工作，以阻絕疫情擴散到台灣。疫情第四級以上國家如墨西哥、美、加等三國之留遊學生，建議返國後自主健管理一週。
４．發放口罩與防疫宣傳單：駐外單位應我留遊學生要求，主動發放口罩予疫情第四級以上國家或感染人數逾百人以上國家如日本、英國、西班牙等地區之海外學子。
５．衛教宣導：駐外單位在網站或舉行的座談會中特別加強宣導，提醒我海外學人及留學生衛教措施。

二、國內部份：
１．留遊學解約退費原則：前往疫情第五、六級國家依不可抗力因素解約，疫情第四級採個案處理，疫情第二或三級者按一般任意解約退費。
２．出國考量疫情級數：通函各級學校暑假期間建議儘量勿安排前往外交部已發布列入疫區之?色燈號(提醒注意)、橙色(建議暫緩前往)或紅色(不宜前往)國家地區留遊學，或延遲至疫情解除再前往。
３．本部補助之高中職學校教育旅行活動赴日團暫停，俟日本疫情?定後再行辦理，並請學校妥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４．出返國通報單：各級學校出返國向本部通報，並立即通報駐外單位，提供國外停留期間必要之協助。
５．留遊學H1N1安心求助專區網頁(www.edu.tw/bicer) 提供詳細外交部全民免費專線（800-0885-0885）本部24小時緊急連絡資訊（0919929803）及本部駐外文化組緊急連絡專線（如後附件）等內容供留遊學生或國內家長通報、求助使用。

